
序
生
活
在
民
主
時
代
，
體
會
氏
主
意
念
，
熟
悉
氏
、
王
規

範
'
是
尊
重
別
人
、
保
障
自
己
當
是
之
務
。
這
種
意
念
，

要
學
習
也
要
培
接
;
這
種
規
範
，
要
記
誦
更
要
演
練
，
才

能
「
少
而
習
、
壯
而
行
、
去
而
安
」
的
一
以
貫
之o
它
的

使
用
範
因
非
常
廣
泛
，
用
之
民
眾
團
體
，
可
以
有
助
教
聚

;
用
之
勞
工
團
體
，
可
以
增
進
溝
通
;
用
之
社
區
，
可
以

促
進
融
洽
。
它
的
真
義
，
是
在
尊
重
個
人
，
中
強
調
整
體
;

熱
烈
研
討
里
獲
致
結
論
。
總
期
在
容
忍
拆
哀
，
中
，
發
揮
左

列
各
項
功
能
•• 

八
們
組
織
教
育
兼
有•• 

凝
聚
了
人
，
透
進
會
議
，
學
習

氏
、
玉
，
垮
養
理
性
。

口
白
尊
互
助
並
存
.. 

鼓
勵
參
與
，
遵
守
條
文
，
既
能

命
又
能
受
命
，
寓
崇
法
守
紀
於

迫
程
中
。

日
協
調
合
作
茉
採
.. 

容
忍
折
衷
，
忘
我
無
私
，
在
父

正
超
然
中
，
融
個
體
於
萃
艘
。

因
此
，
推
行
會
議
規
範
'
弘
揚
氏
、
王
禮
俗
是
一
種
生

活
意
識
改
革
運
動
，
無
形
的
將
團
體
成
員
的
向
心
力
、
凝



聚
力
、
隸
屬
感
涯
聚
在
一
起
;
它
是
以
人
為
核
心
的
工
作

，
用
「
教
」
而
不
用
「
威
」
;
這
種
意
識
的
楊
大
，
散
之
於
外

可
以
藏
國
力
於
基
層
，
見
之
於
內
就
是
添
溫
謙
在
人
際
關

係
中
。國

文
鑒
於
「
以
建
民
圈
，
以
進
大
同
」
並
非
可
一
城

而
至
，
是
以
遠
在
民
國
六
年
，
於
寫
三
民
主
義
之
前
就
誇

撰
「
民
權
初
步
」
'
詮
明
了
要
「
民
權
初
步
」
和
需
要7
二
氏

主
義
」
是
一
樣
重
要
。
現
行
會
議
規
範
係
內
政
部
於
四
十

三
年
艾
布
試
行
，
五
十
四
年
正
式
施
行
。

雖
然
政
府
早
已
有
推
行
氏
主
禮
俗
的
努
力
，
但
氏
眾

大
多
聞
而
求
詳
，
視
而
無
說
，
鮮
于
研
習
。
時
有
召
開
會

議
之
名
，
而
沒
有
發
揮
「
會
」
、
「
議
」
、
「
決
」
、
「
行
」
的
進

程
與
功
能
。

基
於
會
議
在
民
主
時
代
的
需
要
和
重
要
，
本
中
心
有

責
任
將
枯
澀
文
字
化
為
生
動
的
畫
面
，
崇
高
的
意
義
變
成

淺
顯
的
文
字
。
於
是
商
詩
中
心
同
仁
，
台
灣
大
學
社
會
研

究
所
辜
業
的
林
碩
士
沒
雲
女
士
將
規
範
中
重
要
條
文
，
設

計
成
趣
味
化
的
圖
畫
、
通
俗
的
文
字
求
宣
介
，
篇
末
再
附

「
會
議
規
範
」
全
文
，
用
求
援
引
採
行
時
使
於
查
索
，
籍
求



能
有
助
對
增
進
認
識

「
會
議
規
範
」
的
興
趣
。

茲
以
付
梓
在
即
，
特
敘
緣
由
，
感
謝
開
南
商
工
豐
莉

主
月
老
師
指
導
洪
一
林
同
學
協
助
繪
製
生
動
的
插
圖
。
希
冀

閱
讀
本
書
的
讀
者
，
能
細
心
研
讀
，
在
政
府
推
行
禮
貌
逞

動
之
際
，
體
察
「
禮
」
與
「
理
」
的
相
關
性
，
於
說
「
詩
、
謝

謝
、
對
不
起
」
之
餘
，
在
試
尪
與
溫
和
氣
氛
下
，
連
用
會

議
規
範
'
相
互
尊
重
，
共
同
致
力
問
題
之
解
決
，
建
立
「

對
事
不
對
人
，
服
從
多
數
，
尊
重
少
數
」
的
共
識
，
從
而

發
揮
「
直
不
致
於
犯
，
挽
不
至
於
隱
」
的
會
議
禮
攏
。

中
華
氏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
執
行
長
祭
漢
腎
謹
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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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

看
圖
認
識
「
會
議
規
範
」

一
、
學
習
民
主
的
第
一
步

民
主
政
治
就
是
氏
意
政
治
，
氏
眾
表
達
意
見
，
採
取

「
集
會
」
方
式
，
不
失
為
較
好
的
一
種
0

個
人
逗
著
白
己

的
意
願
，
參
與
台
己
喜
荷
的
團
體
;
采
持
自
己
的
觀
點
，

表
示
自
己
的
見
解
;
這
種
分
中
有
合
、

A口
中
有
分
是
民
主

的
一
大
特
色
。
但
聚
會
集
思
廣
U
A、
融
涯
束
見
、
處
理
問

題
，
如
果
沒
有
事
先
建
立
一
定
的
法
則
，
必
然
的
會
發
生

紛
爭
，
倘
能
從
了
解
集
會
的
原
則
、
熟
悉
集
會
的
條
理
、

垮
養
集
會
的
習
慣
、
累
積
集
會
的
經
驗
，
循
「
少
而
習
、

壯
而
行
、
老
而
安
」
的
一
以
貫
之
，
必
能
糾
合
一
盤
散
沙

的
氏
束
，
籍
會
議
會
用
橋
樑
，
進
肉
「
以
建
民
國
，
以
進
大

同
」
的
坦
逞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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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運
用
雙
向
溝
通
技
巧

人
和
人
在
一
起
，
就
有
意
見
溝
通
的
需
要
。
成
功
的

意
見
溝
通
，
是
心
悅
誠
服
;
失
敗
的
意
見
溝
通
，
會
有
缸

齡
、
爭
執
、
毆
打
、
甚
至
戰
爭
的
發
生
。
在
眾
多
的
意
見

溝
通
線
介
中
，
以
有
面
對
面
，
集
合
聲
膏
、
形
象
、
景
況

、
色
皮
於
一
堂
的
「
會
議
」
較
為
有
效
。
大
家
要
是
具
有

民
主
素
養
，
會
議
的
結
束
，
就
是
糾
紛
的
終
止
，
而
不
是

糾
紛
的
開
始
。
經
由
提
索
，
發
現
彼
此
的
需
要
;
進
迫
「

直
不
致
於
犯
，
抗
不
至
於
隱
」
的
討
論
，
學
習
相
互
容
忍

;
在
父
平
表
決
中
，
達
成
決
議
，
由
於
乳
白
參
與
，
自
然

願
封
成
敗
分
擔
責
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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=
一
、
至
少
集
合
三
人
以
上

「
凡
研
究
事
理
而
為
之
解
決
，
一
人
謂
之
獨
思
，
二

人
謂
之
對
話
，
三
一
人
以
上
而
彷
一
定
之
規
則
者
，
則
謂
之

會
議
。
」
為
了
維
護
議
事
的
父
平
性
，
必
須
先
剎
定
一
套

共
同
遵
守
的
法
則
，
是
以
國
父
遠
在
民
國
六
年
時
代
詩

撰
「
氏
權
初
步
」
'
內
政
部
化
崇
高
意
念
為
具
體
條
文
，

定
名
為
「
會
議
規
範
」
'
並
於
四
十
三
年
頒
布
試
行
、
五

十
四
年
正
式
頒
布
施
行
，
凡
是
議
事
機
關
、
行
政
機
關
、

人
民
團
體
、
各
種
企
業
之
股
京
大
會
及
理
監
事
會
，
或
提

供
意
見
之
客
查
會
、
委
員
會
、
幕
僚
會
議
均
可
適
用
，
出

列
席
人
並
應
進
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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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必
須
具
備
四
個
前
提

會
議
的
成
功
，
討
論
內
容
固
是
因
素
，

會
眾
心
理
，

更
是
成
敗
關
鍵
。
同
樣
的
主
題
，
提
付
不
同
的
時
空
、
不

同
的
會
泉
，
會
有
不
同
的
結
果
，
因
此
，
要
求
會
議
圓
滿

成
功
，
必
須
尋
出
高
興
、
值
得
、
可
以
、
願
意
討
論
的
內

外
在
因
素
，
於
是
要
有•

• 

L

適
當
的
時
間
與
空
間
l
l
|

高
興
討
論
。

么
內
容
能
獲
會
最
關
心
|
|
值
得
討
論
。

1
提
索
要
能
明
確
具
體
|
|
可
以
討
論

。

ι
決
議
可
以
有
效
執
行
|
|

願
意
討
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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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
獲
得
五
種
功
效

凡
事
豫
則
立
，
事
前
詳
加
準
備
，
臨
事
敬
慎
茲
事
，

本
著
去
正
超
然
的
立
場
，
在
係
障
自
己
與
係
護
別
人
的
二

大
原
則
下
，
獲
得
功
效
•. 

L

經
由
會
議
規
範
'
發
揮
「
位
中
思
廣U
A」
的
功
效

要
集
思
廣
u傘
，
必
須
尊
重
個
人
，
賦
于
個
人
發
言
權

、
表
決
權
，
使
個
人
的
意
見
、
觀
點
龍
八
刀
字
給
與
會
人
員

，
透
進
動
議
、
提
索
，
在
討
論
中
使
一
己
的
意
見
為
大
眾

所
八
刀
亭
，
達
到
義
思
廣
口
呆
的
功
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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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
採
行
會
議
規
範
，
走
生
【
精
益
求
精
」
的
功
效

出
席
人
提
出
的
議
索
，
他
人
可
以
加
以
補
充
，
提
出

修
正
素
或
再
修
正
索
，
甚
或
替
代
索
，
使
得
議
索
能
有
具

體
周
詳
的
決
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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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
重
視
會
議
規
範
'
可
達
到
「
(
2
7表
決
」
的
功
效

h
A平
表
決
的
主
要
項
目
有
三
一.. 

一
是
額
數
認
定
，
二

是
方
式
採
用
，
三
一
是
順
序
先
後.. 

叫
‘
額
數
認
定.• 

應
先
了
解
絕
對
多
數
、
進
半
數
、
較

多
數
的
意
義
。
較
多
數
必
須
正
反
兩
面
俱
墓

。

川
山
、
方
式
採
用

.• 

色
括
鼓
掌
、
起
立
、
唱
名
、
舉
手
、

投
票
等
。

問
順
序
先
後.. 

不
問
人
道
、
款
項
、
時
間
，
皆
依
提

出
之
先
後
順
序
表
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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ι
服
膺
會
議
規
範
，
能
夠
顯
示
「
尊
重
少
數
」
的
功

效

民
主
政
治
之
中
，
任
何
人
有
意
見
，
不
問
正
反
，
都

可
以
表
達
。

如
呆
個
人
意
見
與
通
通
決
議
有
不
同
時
，
可

以
要
求
將
意
見
列
入
紀
錄
;
又
個
人
權
利
受
到
侵
犯
，
可

提
出
榷
宜
問
題
、
秩
序
問
題
等
;
都
是
顯
示
尊
重
少
數
的

例
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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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
索.. 

L

糾

2. 
(x) 

) × 

nhu/lk 

7. 
(0) 

11. 
(0) 

12. 
(x) 

16. 
(0) 

lτ 
(x) 

3. 
(0) 

18. 13. 8. 
(x) (x ) 的

4. 
(x) 

19. 14. 9. 
(0) (x) (x) 

18 

5. 
(0) 

)) 
u
h
ν
 

20. 15. 
(x) (x) 

1

勵
行
會
議
規
範
'
可
確
保
「
參
與
權
孟
」
的
功
效

係
障
權
U
V
A
色
括
保
護
白
己
及
保
障
別
人
，
透
迫
權
宜

、
秩
序
問
題
即
可
達
成
，
也
可
表
現
在
表
決
、
復
議
上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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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、
擁
有
六
大
優
點

運
用
會
議
規
範
'
求
培
養
相
互
尊
重
的
議
事
行
為
，

引
導
參
與
會
眾
在
采
學
理
、

依
法
理
、
蘊
情
理
，
融
合
「

理
」
與
「
禮
」
一
貫
思
索
，
則
會
議
的
結
呆
，
不
是
雅
、

拖
、
拉
，
歷
經
流
汗
的
播
種
，

白
有
歡
愉
的
豐
收
，
坐
擁

六
大
優
點
﹒
.

L

感
情
達
到
交
流
|
|

面
對
面
。

么
智
慧
可
以
綜
融
|
|

獲
得
結
論
。

1
時
間
得
以
節
減
|
|

唔
聚
一
堂
，

無
跋
涉
之
苦
。

ι
少
數
獲
得
教
育
|
|

聆
聽
之
下
，
憐
的
然
覺
悟
。

i
問
題
能
夠
解
決
|
|

有
思
考
、
有
研
商
、
有
折
衷

。

心
決
議
獲
得
實
施
|
|

貢
獻
心
力
，
對
成
敗
願
分
擔

責
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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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、
活
用
七
種
附
屬
動
議

會
議
規
範
的
附
屬
動
議
可
以
改
變
動
議
討
論
的
先
後

或
處
理
的
方
式
，
來
達
到
慎
重
思
考
的
功
能
。
附
屬
動
議

有
散
會
、
糊
置
、
停
止
討
論
、
延
期
討
論
、
付
委
、
修
正

、
無
期
延
期
等
七
種
，
每
種
都
有
它
的
特
別
功
能
，
具
有

一
了
百
了
、
暫
且
不
說
、
到
此
為
止
、
稍
後
再
議
、
仔
細

思
量
、
精
U
A求
精
、
不
了
了
之
等
作
用
，
但
如
果
使
用
不

得
當
，
就
會
淪
為
推
、
拖
、
拉
現
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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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、
能
如
是
，
會
議
成
功
就
八
九
不
離
+

當
我
們
具
備
了
前
徒
，
擁
有
了
優
點
，
就
是
開
會
最

好
的
時
機
，
在
「
相
對
以
哉
，
相
處
以
禮
」
的
氣
氛
中
，

活
用
條
文
和
附
屬
動
議
，
會
議
的
成
功
，
自
然
八
九
不
離

十
。
為
了
大
家
記
憶
方
便
，
下
面
特
就
「
會
議
規
範
」
的

重
要
條
文
，
佐
以
生
動
的
畫
面
求
介
紹
，
籍
求
循
著
「
建

立
氏
國
」
道
向
「
以
進
大
同
」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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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明.. 

召
集
人
應
於
適
當
時
間
前
，
將
開
會
事
由
、
時
間

及
地
點
通
知
各
出
席
人
或
去
告
之
。

(
第
三
一條
)

人
民
團
體
召
開
會
員
(
代
表
)
大
會
應
於
開
會
前
十
五
日

、
其
理
監
事
會
、
社
區
理
事
會
應
於
開
會
前
七
日
，
寄
達

開
會
通
知
。

(
加
強
輔
導
各
級
人
民
團
體
實
施
辦
法
、
社

區
理
事
會
組
織
章
程
範
本
)

會
議
名
稱

O

O
理
事
會

時
，
問
﹒
中
華
民
國

七
十
四
年

0
月

0
日

地
點
。

。
活
動
中
〕



說
明.. 

依
據
慣
例
會
場
佈
置
項
目
色
括
.. 

國
旗
、
國
文

遺
像
、
會
議
名
稱
及
議
程
、
座
位
標
示
牌
、
接
到
文
具
、

楊
、
晉
設
備
、
標
語
等
。

少
數
服
被
學
教

27 



28 

說
明•. 

會
議
是
指
「
-
-
一
人
以
上
，
循
一
定
之
規
則
，
研
究

事
理
，
達
成
決
議
，
解
決
問
題
，
以
收
萃
茉
萃
力
之
效
者

。

」
(
第
一
條
)



說
明.. 

如
呆
因
開
會
額
數
不
足
，
造
成
兩
次
延
會
在
第
二

次
延
會
時
，
由
出
席
人
過
半
數
之
決
議
，
決
定
第
三
一
次
開

會
日
期
，
預
先
以
書
面
敘
明
經
退
，
通
知
全
體
出
席
人。

(
第
五
條
)

29 



30 

說
明•• 

開
會
應
準
時
，
如
時
間
已
到
，
不
足
開
會
顯
數
，

得
宣
布
延
長
之
o
(
第
四
條
)



說
明.• 

在
無
特
別
規
定
時
，
各
種
會
議
的
開
會
額
毅
，
以

出
席
人
超
迫
應
到
人
數
之
半
數
，

抬
得
開
會
。
所
謂
應
到

人
數
，

以
全
體
總
數
減
除
因
父
、
因
病
人
數
計
算
之
。

(
第
四
條
)

31 



32 

說
明•. 

永
久
性
集
會
每
屆
改
進
後
第

一
次
會
議
，

人
中
得
票
最
多
者
，
或
前
屆
負
責
人
召
集
之。
(
由
當
選

第

三
一條



說
明.• 

出
席
人
因
故
不

同
一
團
體
之
其
他
出
席

(
第
二
十
三
一
條
)

能
出
席
會
議
時
，
得
以
書
面
委
託

人
，
代
表
其
發
言
。

33 



說
明.. 

進
舉
的
方
式
有
舉
手
與
投
票
進
舉
兩
種

(
第
八
十
九
條
)

O 

34 



說
明.• 

主
席
應
居
於
父
正
超
然
之
地
位
，
嚴
格
執
行
會
議

規
則
，
維
持
會
議
和
諧
，
使
會
議
順
利
進
行
。
出
席
人
有

道
守
會
議
規
則
，
服
從
決
議
等
義
務
。
(
第
十
六
條
、
二

十
條
)

35 



36 

說
明.• 

宣
讀
會
議
程
序
，
得
由
主
席
徵
詢
全
體
出
席
人
意

見
，
如
無
異
議
，
即
為
認
可
。
(
第
五
十
六
條
、
六
十
條

層
議
確
序•• 

t

主
席
報
告
﹒

乞
求
會
單
詞
﹒

a

宮
一
譜
上
放
暑
議
清
議

報
行
畸
形
報
告
﹒

4

工
作
報
告
-

a

提
索
討
論
-

a

臨
時
動
議
-

t

選
舉
﹒

a

散
學
﹒



說
明.. 

到
會

限
，
並
以
一

(
第
九
條
)

來
賓
母
須
一
一
演
講
，
應
以
事
先
特
的
者
為

人
為
宜
。
其
他
青
賓
予
以
介
紹
即
可
。

37 



38 

說
明•• 

會
議
之
紀
錄
，
由
會
員
兼
任
者
，
有
發
言
權
及
表

決
榷
。
(
第
﹒-
I
r
-
-條
)

討
論
投
索•• 

為
改
良
社
會
風

氣
，

鼓
勵
本
兮

兮
。
貞
不
參
加
且
，

謂
應
酬
，
L
F有

餐
敘
，
應
採
用

梅
花
餐
。



說
明•. 

出
席
人
發
言
，
須
先
請
求
發
言
地
位
，
經
主
席
認

可
後
，
始
得
發
言
。

(
第
二
十
四
條
)
這
也
就
是
我
們
所

要
強
調
的
發
言
禮
貌
。

39 



40 

說
明.. 

修
正
索
提
出
及
處
理
之
甲
式
方
法
之
一

並
加
入
字
句
。
(
第
五
十
條
)

，
可
刪
除

我
提
第
一
修
正
索

，

餐
敘
採
用
梅
花

餐
，
每
桌
消
耗
金

概
不
起
進
d
-一
千
元



說
明.. 

二
人
以
上
同
時
請
求
發
言
時
，
如
無
其
他
補
充
或

均
尚
求
發
言
者
，
就
路
雄
主
席
較
遠
者
先
發
言
。
(
第
二

十
六
條
)

41 



42 

說
明•• 

發
言
應
有
禮
貌
，
就
趨
論
事
，
如
有
失
禮
貌
，
損

及
其
他
會
泉
之
人
格
及
信
譽
時
，
得
經
出
席
人
追
半
數
之

通
通
e
m處
分
之
決
議
。
(
第
十
四
條
、
二
十
七
條
)

林
理
事
不
過
是

江
湖
背
混
混
，

言
之
無
物
，
不

登
大
雅
，
應
不

于
理
會
。



說
明.. 

第
一
修
正
索
進
行
討
論
中
，
正
反

前
，
針
對
第
一
修
正
索
部
份
提
出
修
正
'

。
(
第
五
十
條
臼
)

兩
方
意
見
未
決

稱
第
二
修
正
索

我
提
第
二
修
正

索
，
接
敘
採
用

梅
花
餐
，
並
以

n
h筷
母
走
進
食

，
省
錢
又
衛
生

43 



44 

說
明.• 

附
屬
動
議
或
部
份
偽
發
動
議
得
於
具
有
關
動
議
進

行
討
論
中
提
出
，
必
須
有
一
人
以
上
附
議
抬
得
成
立
。
(

第
三
十
一
條
、
三
十
二
條
)



說
明•. 

停
止
討
論
動
議
是
附
屬
動
議
之

一
種
，
優
先
於
主

動
議
，
在
議
索
討
論
中
，
得
提
出
停
止
討
論
動
議
，
不
需

經
討
論
，
如
得
可
決
，
議
索
應
立
付
表
決
。

(
第
三
十
六

、

三
十
九
條
、
四
十
八
條
)



46 

說
明.. 

休
息
動
議
與
停
止
討
論
動
議
，
均
為
附
屬
動
議
，

二
者
之
優
先
順
序
為
休
息
動
議
優
先
於
停
止
討
論
動
議
。

(
第
三
十
六
條

)

為
使
投
索
能
更
牟

巴
廣
戶
主
﹒
且
及
早

通
通
付
持
實
行
，

建
議
稍
俟
休
息
，

繼
糟
討
論
。



說
明.. 

表
決
應
就
發
成
與
反
對
兩
面
俱
妾
，
並
由
主
席

布
其
結
呆
。

(
第
五
十
七
條
)

，企事
日

一

47 



48 

說
明•. 

辜
會
應
準
時
到
會
、
閉
會
、
散
會
;
綽
有
必
要
，

不
宜
延
長
時
間
。

(
國
氏
禮
儀
範
例
第
六
十
四
條
)



說
明.• 

凡
提
出
修
正
素
以
全
部
代
替
原
素
而
仍
與
原
索
、
王

旨
有
關
者
，
稱
替
代
索
。

替
代
索
得
於
本
題
進
行
討
論
中

，
成
於
第
一
或
第
二
修
正
索
在
場
時
提
出
之
。

(
第
五
十

條
川
、
制
)

我
從
替
代
索
。
­

召
開

A
Y
U只大
A
γ

，
令
員
餐
敘
，

一
律
採
用
梅
花

使
當
，
以
符
節

約
原
則
3

49 



50 

說
明.• 

對
於
替
代
索
得
提
修
正
索
，
其
處
理
適
用
修
正
索

處
理
之
方
式
。
(
第
五
十
條
叫
)

我
祖
代
替
代
索
第

一
修
正
素
食

用
梅
花
使
當
，

採
紙
金
一
包
裝。



說
明•. 

替
代
索
提
出
後
，
應
于
優
先
處
理
。
替
代
索
如
被

否
決
，
仍
回
復
至
其
提
出
時
，
原
索
所
在
之
秩
序
，
繼
繪

進
行
。
(
第
五
十
條
卅
)

51 



52 

一說
(七)修明
)正

索修

正
索
之
討
論
與
處
理
，
第
二
修
正
索
優
先
於
第

，
第
一
修
正
索
優
先
於
本
題
。
(
第
五
十
條
的



本
席
益
明
成
第

修
正
索
，
第

修
正
索
通
過

53 

說
明.• 

主
席
以
不
參
與
表
決
為
原
則
。

主
席
於
議
索
表
決

可
否
同
款
時
.
，
得
加
入
可
方
，
使
其
迫
退
。
(
第
十
九
條



54 

說
明•
. 
第
二
修
正
索
，
如
經
可
決
，
即
納
入
第
一
修
正
索

，
而
變
為
修
正
後
之
第
一
修
正
索
。
(
第
五
十
條
怕
)

表
決
修
正
彼
之
第

一
修
正
索
「
餐
敘

一
律
採
用
梅
花
餐

，
每
占1消
耗
金
額

不
超
過
三
一
千
元
，

並
以
去
筷
且
可
是
進

食
，
也
錢
又
衛
生

。

」
七
ψ
-
f
a
叭
成
，
三
一
票

反
對
3



說
明•. 

會
議
進
行
中
，
經
主
席
或
出
席
人
提
出
數
額
問
題

時
，
應
清
點
在
場
人
數
，
如
不
足
額
，
應
宣
布
散
會
或
改

閑
談
話
會
。
但
無
人
提
出
數
額
問
題
時
，
會
議
仍
照
常
進

行
。
(
第
七
條
)

55 



56 

說
明.• 

修
正
役
之
第
一
修
正
索
如
經
可
決
，
即
納
入
本
題

，
而
變
為
修
正
後
之
本
題
，
直
至
再
無
其
他
第
一
修
正
索

提
出
時
，
再
將
其
提
付
表
決
。
(
第
五
十
條
肘
)

表
叫
法
修
正
彼
之

本
通
「
鳥
改
良

社
會
風
氣
，
響

應
不
麥
加
無
謂

煒
、
酬
，
餐
敘
一

律
採
用
梅
花
譽

，
每
呆
消
耗
金

額
不
趕
赴
=
一
千

元
，
並
以
去
筷

母
走
進
食
，
省

錢
又
衛
生
。

」

九
票
替
h
眠
，
一

帶
反
對



說
明.. 

當
無
其
他
動
議
或
事
件
在
場
時
抬
得
提
出
主
動
議

。
(
第
三
十
一

條
)

我
提
臨
時

a

動
咕
咕e.
為

籌
措
社
會
服
務
經
膏

，

成
立
基
金
籌
募
管

理
委
員
會
，
辦
法
有

三

一.. 
成
立
專
青
委
員

會
、
設
定
指
紋
目
標

為
二
佰
前
兩
元
，
指
定

在
銀
行
或
郵
局
專
戶

儲
存
3

57 



58 

說
明.• 

條
文
式
的
議
索
，
應
逐
條
逐
款
，
順
序
進
行
。

若

提
索
涉
及
人
道
、
款
項
、
時
間
、
數
字
等
多
項
內
容
時
，

應
依
提
出
之
先
後
順
序
，
依
次
表
決
至
通
通
其
一
為
止。

(
第
四
十
六
條
、
五
十
三
條
)



說
明•. 

委
員
會
之
召
集
人
，
由
大
會
推
定
或
由
委
員
會
委

員
互
退
，
或
由
大
會
授
權
主
席
指
定
之
。
(
第
六
十
五
條

本
人
建
議
基
金

草
草
管
理
委
員

會
由
五
人
組
成

，
由
王
府
指
定

召
草
人
。

59 



60 

說
明.• 

議
場
發

附
議
得
提
出
權

回
復
至
原
討
論

十
七
條
)

生
喧
授
，
妨
礙
出
席
人
之
聽
覺
，
不
需
經

宜
問
題
，
由
主
席
逕
行
裁
定
處
理
後
，
并

程
序
。
(
第
三
十
二
條
、
八
十
四
條
、
八

主
席
。

權
宜
問

題
。
會
場
吵
雄
，

空
氧
污
濁
，
影

響
個
人
權
孟
。



說
明•. 

委
員
會
之
委
員
，
除
有
特
別
規
定
外
，
由
大
會
推

進
之
，
或
由
大
會
授
權
主
席
指
定
，
提
經
大
會
同
意
之
。

(
第
六
十
四
條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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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2 

說
明•• 

議
索
討
論
中
，
得
提
出
付
委
動
議
。
(
第
三
十
六

條
)

我
提
議
院
時
動
議

之
辦
法
立
相
款
目

標
，
臼
專
戶
儲
存

，
交
由
委
員
會
計

論
，
說
可
深
入
，

又
節
省
大
家
的
時

間
。



說
明•. 

列
席
人
得
參
與
本
身
所
代
表
單
位
有
關
問
題
之
發

言
與
討
論
。

列
席
人
有
遵
守
會
議
規
則
、
發
言
禮
就
及
議

場
秩
序
之
義
務
。
(
第
二
十
二
條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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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4 

說
明.. 

出
席
人
對
表
決
結
泉
，
發
生
疑
問
時
，
得
提
出
權

宜
問
題
，
經
主
席
認
可
，
重
行
表
決
，
但
以
一
次
為
限
。

(
第
六
十
一
條
)

主
席
。

權
宜
問

題
。

本
人
認
為
表

決
結
呆
數
額
有

問
題
，
請
重
行

表
決
。



說
明.. 

凡
以
會
議
名
義
，
對
個
人
來
團
體
致
敬
或
慰
問
，

應
經
正
式
動
議
及
表
決
，
於
會
後
以
簡
要
文
字
表
達
之
。

(
第
十
條
)
但
應
有
之
致
意
或
慰
問
，
如
對
大
陸
同
胞
的

慰
問
、
三
一
軍
的
致
敬
，
得
以
鼓
掌
通
通
。臨

時
動
議
土
屆
A
Y務
姐

姐
長
社
1
4
2
孟
'
積
勞
成

疾
，
以
本
會
名
義
于
以
慰

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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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6 

說
明•. 

對
於
候
選
人
的
提
名
，
得
由
會
場
院
時
提
出
而
有

附
議
者
。
(
第
九
十
三一條
)
人
氏
固
體
成
社
區
理
事
會
理

事
之
選
舉
'
候
選
人
可
以
參
考
名
單
方
式
提
出
，
參
考
名

單
為
應
進
名
額
之

一
至
二
倍
。

O
O
O
巷
口
開
候
選
。Ar學

請
諸
位
提
名
十

八
人
，
作
為
退

出

九
名
委
員
、
之

春
寺
名
單



說
明.. 

對
人
之
投
票
表
決
應
採
無
記
名
投
票
。

除
各
該
會

議
另
有
規
定
外
，
一
次
選
舉
之
名
額
在
二
名
以
上
者
，
以

採
無
記
名
追
記
法
為
原
則
;
在

r
二
名
以
上
者
，
得
採
限
剎

遠
記
法
。
(
第
五
十
五
條
、
九
十
四
條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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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8 

說
明.. 

送
舉
以
得
票
比
較
多
數
者
為
當
逞
，
票
數
相
同
時

，
以
抽
籤
定
之
o

(
第
九
十
五
條
)



說
明.. 

進
舉
完
卒
，
應
立
即
當
場
開
票
，
並
由
主
席
宣
布

其
結
呆
。

(
第
九
十
七
條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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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 

附
註.. 

氏
、
王
須
要
彼
此
尊
重
，
也
須
相
互
容
忍
，
會
議
規

範
所
規
定
的
事
項
只
是
通
則
，
不
同
性
質
的
團
體
，
如
有

必
要
，
可
本
此
規
範
(
請
參
閱
所
附
「
會
議
規
範
」
全
文

)
台
訂
議
事
規
則
，
提
經
會
員
大
會
通
通
實
施
。



趣
味
問
答

說
明•• 

不
問
您
是
主
席
或
會
束
，
如
呆
要
參
加
會
議
時
，
自

己
不
覺
得
苦
，
別
人
不
感
到
累
，
您
就
必
須
熟
悉
「
會
議

規
範
」
'
下
面
這
些
趣
味
問
答
如
呆
您
.. 

L

答
對
在
十
二
題
以
下
，
請
再
研
閱
本
冊
子

O

Z
答
對
十
二
至
十
六
題
，
您
可
欣
然
赴
會
。

1
答
對
十
六
何
地
以
上
，
已
具
備
有
擔
任
主
席
的
基
本
常
識

趣
味
間
答
﹒
-

L
仆
民
權
初
步
出
版
在
三
民
主
義
之
前
。

2
.仆
意
見
以
口
語
為
之
稱
提
索
，
以
文
字
為
之
稱
動
議
。

1
仆
會
。
貝
克
任
紀
錄
人
員
峙
，
有
發
言
權
與
表
決
榷
。

ι
仆
一
一
人
同
時
第
一
次
請
求
發
言
，
主
席
應
指
路
離
較
近

者
發
言
。

1
仆
權
宜
問
題
、
秩
序
問
題
、
會
議
詢
問
、
申
訴
動
議
，

而
峙
，
須
取
得
發
言
地
位
，
可
以
間
斷
他
人
發
言
。

心
仆
原
提
索
之
第
二
修
正
索
之
處
理
順
序
絞
替
代
索
優
先
0

1
仆
開
會
後
如
呆
在
場
人
數
不
足
額
，
只
要
無
人
提
出
教

額
問
題
，
會
議
仍
可
進
行
。

。
趴
仆
會
議
規
範
規
定
的
表
決
順
序
是
錢
由
多
到
少
，
時
由

遠
而
近
，
人
後
提
議
先
表
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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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
h仆
開
會
時
為
了
兼
容
並
取
，
「
民
權
初
步
」
及
「
會
議

規
範
」
二
本
指
導
開
會
書
里
的
規
定
，
都
應
一
併
採

回
叫
。

叩
仆
附
屬
動
議
順
序
是
散
、
擱
、
停
、
延
、
付
、
修
、
無

H
仆
會
議
的
基
本
人
數
要
三
一
人
以
上
。

立
仆
表
決
時
所
謂
「
兩
面
俱
美
」
是
指
讓
正
、
反
兩
方
的

意
見
都
有
機
會
表
達
。

臼
仆
對
主
席
宣
布
之
表
決
結
果
表
示
懷
疑
不
得
要
求
重
行

表
決
o

u
仆
停
止
討
論
必
須
獲
迫
半
數
之
通
通
。

自
仆
會
主
行
表
決
以
二
次
為
限
。

的
仆
會
議
規
範
規
定
，
一
般
開
會
額
數
以
出
席
人
超
追
應

到
人
數
之
半
數
，
抬
得
開
會
。

打
仆
會
場
發
生
緊
起
情
況
，
應
即
提
出
「
秩
序
問
題
」
o

m
仆
修
正
動
議
最
多
可
以
有
第
三
一
修
正
素
。

的
仆
表
決
時
如
呆
發
成
與
反
對
票
數
相
同
時
，
若
主
席
無

意
見
視
為
否
決
o

m
仆
替
代
索
如
經
表
決
迫
退
，
佑
你
索
仍
需
表
決
。

(
各
趨
標
準
答
索
請
見
肘
弟
的一只
)



附
錄•• 會

議
規
範

內中內中

已善民華
主氏青氏
三圈子國
七五三四
八 Lu十
J-.可 I!E

芒四四千

八年o-~
f虎七流亡

扒拉
拖廿試九

行日行日

壹
、
聞

會

第
一
條
會
議
之
定
義
三
人
以
上
，
循
一
定
之
規
則
，

祈
完
事
瘦
，
達
成
決
議
，
解
決
問
題
，
以
收
群
策
群
力
之
放

岩
，
‘
一
謂
之
會
議
。

第
二
條
適
用
範
圍
本
且
也
範
於
左
列
會
議
均
適
用
之

.. 

H
議
事
在
尋
求
多
數
意
見
並
以
登
個
會
議
名
義
而
為
決
議
者

，
如
各
級
議
事
機
關
之
會
議
，
各
級
行
政
機
翩
之
會
議
，

各
種
人
氏
團
體
之
會
議
，
各
種
企
黨
組
織
之
股
東
大
會
及

理
監
事
會
議
等
。

已
議
事
在
集
思
廣
益
提
供
意
丸
而
為
建
議
者
，
如
各
種

‘審
查

會
，
處
理
付
委
索
件
之
委
員
會
等
。

各
機
關
對
其
首
長
交
議
或
提
供
意
見
之
幕
僚
會
議
，
得
準

用
前
項
之
規
定
。

第
三
條
會
議
之
召
集
會
議
之
名
祟
，
除
各
該
會
議
另

布
視
之
外
，
依
在
列
規
定
行
之

•• 

叫
各
種
永
久
性
集
會
之
成
立
舍
，
及
各
種
臨
時
性
集
會
，
由

發
起
人
或
籌
備
人
召
集
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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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
永
久
性
集
會
之
各
次
常
會
，
或
其
臨
時
會
議
，
由
其
責
責

人
(
如
主
席
、
議
長
、
會
長
、
理
事
長
等
)
召
集
之
。

目
永
久
性
集
會
信
牢
固
街
改
進
役
之
第
一
次
會
議
，
如
議
事
機
關

之
常
設
委
員
會
，
或
各
種
企
業
組
織
及
人
民
團
體
之
理
監

事
會
等
，
由
當
選
人
中
得
票
最
多
岩
，
或
前
為
頁
責
人
召

集
之
。

召
集
人
應
根
據
路
程
遠
近
及
交
通
情
形
，
於
適
當
時
間
前

將
開
會
事
由
、
時
間
及
地
點
通
知
各
出
席
人
或
公
告
之
;

可
能
峙
，
並
附
送
議
程
及
布
關
貧
抖
。

第
四
條
開
會
額
教
各
種
會
議
之
開
會
額
數
，
依
左
列

規
定•• 

叫
永
久
性
集
會
，
得
自
足
其
開
會
額
數
。
如
無
規
定
，
以
出

席
人
超
過
慮
到
人
數
之
半
數
，
始
得
開
會
。

前
款
屜
甩
到
人
數
，
以
全
體
總
數
減
除
因
公
、
因
病
人
數
計

1

當
作
之
。

口
處
理
議
索
之
委
員
會
，
屜
祂
布
企
體
委
員
過
半
數
之
出
席
，

始
得
開
會
。

日
A官
員
無
定
額
，
芳
，
本
受
開
會
額
數
之
限
制
。

開
會
時
間
已
豆
，
本
足
開
會
額
數
者
，
得
宣
布
延
長
之
，
延

長
兩
次
仍
不
足
額
時
，
主
席
應
宣
告
延
舍
，
或
攻
關
談
話
會
。

第
五
條
不
足
額
問
題
因
出
席
人
心
昕
一
席
致
永
遠
開
會
額

數
﹒
芳
，
如
有
候
稿
人
列
席
，
是
依
次
返
梢
。
如
遞
椅
後
仍
不

足
額
，
影
響
成
會
連
續
兩
次
，
芳
，
應
於
第
一
一
次
延
會
前
，
由



出
席
人
過
半
數
之
決
議
，
決
定
第
三
次
開
會
日
期
，
預
先
以

書
面
加
敘
經
過
，
通
知
企
體
出
席
一
人
﹒
第
三
次
開
會
時
，
如

仍
永
遠
開
會
額
數
，
但
實
到
人
數
已
達
三
分
之
一
以
上
，
芳
，

得
以
實
到
人
數
開
會
，
並
得
對
無
故
本
出
席
才
，
"
為
處
分
之

決
議
。
必
品
宮
時
得
決
議
改
組
或
改
進
。
一

前
項
條
稿
人
退
稿
後
，
得
臨
時
行
使
第
廿
條
出
席
人
之
權
利
。

以
土
各
項
，
各
該
會
議
另
有
規
定
去
，
從
其
規
定
。

第
六
條
談
話
會
因
天
災
人
禍
，
須
為
緊
急
處
理
，
而

出
席
人
因
故
永
遠
開
會
額
數
，
者
，
得
開
談
話
舍
，
依
出
席
人

三
分
之

一

一
以
上
之
同
意
，
作
成
決
議
行
之
，
但
該
項
決
議
愿

於
會
從
催
速
通
知
永
出
席
人
，
並
須
於
下
次
正
式
會
議
，
提

出
追
認
之
。

第
七
條
開
會
後
缺
額
問
題
會
議
進
行
中
，
經
主
席
或

出
席
人
提
出
數
額
問
題
時
，
主
席
應
立
，
即
按
鈴
，
或
以
其
他

方
法
，
催
促
暫
時
離
席
之
人
，
罔
系
主
議
席
，
並
清
點
在
場
人

數
，
L
F不
足
額
，
主
席
時
地
宣
布
散
會
或
改
閑
談
話
會
，
但
無

人
提
出
額
數
問
題
時
，
會
議
仍
然
常
進
行
。
在
談
話
會
中
，

如
已
足
開
會
額
數
峙
，
是
繼
繽
進
行
會
議
。

第
八
條
會
議
程
序
開
會
應
於
事
先
編
訂
會
議
程
、
一
序
，

其
項
目
如
左
•• 

叫
由
主
席
或
臨
時
主
席
(
發
起
人
或
籌
備
人
)
報
告
出
席
，
人

數
，
並
宣
布
開
會
。

ω
推
選
主
席
。
(
由
臨
時
主
席
宣
布
開
會
岩
，
應
正
式
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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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
主
席
，
但
臨
時
主
席
得
當
選
為
主
席
。
)

ω
主
席
報
告
議
程
，
及
各
項
程
序
一
預
定
之
時
間
。
(
已
另

印
發
議
事
日
起
者
，
此
項
從
略
。
)

叫
主
席
報
告
議
程
後
，
府
也
徵
詢
出
席
人
有
無
異
議
，
如
無

異
議
，
即
為
認
可
;
如
布
異
議
，
愿
提
付
討
論
及
表
決
。

已
報
告
事
項
﹒
.

ω
宣
讀
土
次
會
議
紀
錄
。
(
如
係
第
一
次
會
議
此
項
從
略
。
)

ω
報
告
土
次
會
議
決
議
案
執
行
情
形
。
(
無
此
項
報
告
者

從
略
。
〉

ω
委
員
會
或
委
員
報
告
。
(
無
此
項
報
告
者
從
吟
。
)

川
向
其
他
報
告
。
(
如
有
其
他
各
種
報
告
，
應
將
報
告
之
事

項
或
報
告
人
，
一
一
列
拳
，
無
則
從
略
。
)

份
以
土
各
款
報
告
完
卒
後
，
得
對
上
次
決
議
案
之
執
行
，

或
其
他
會
務
進
行
情
形
，
檢
討
其
利
弊
得
失
，
及
其
改

進
之
方
法
。

日
討
論
事
項•• 

ω
前
會
遺
留
之
事
項
。
(
如
前
會
有
求
完
之
事
項
，
或
指

足
之
事
項
，
須
於
本
次
會
議
討
論
才
，
是
將
其
一
一
列

萃
，
如
無
此
種
事
項
去
，
從
吟
。
)

ω
本
次
會
議
預
定
討
論
之
事
項
。
(
府
峙
的
村
各
預
定
討
論
事

項
一
一
到
孝
。
)

仙
臨
時
動
議
。

倒
還
孝
。
(
如
布
必
要
，
此
項
得
此
。
於
討
論
事
項
之
前
。
)



個
散
會
。

各
該
會
議
如
己
設
置
紀
錄
委
員
會
去
，
本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
第
一
月
從
略
。

會
議
紀
錄
，
如
永
失
去
機
密
性
賀
者
，
府
也
在
秘
密
會
議
中
宣

品
研
之
。

第
九
條
永
賓
演
講
及
介
紹
開
會
時
永
賓
演
講
，
應
以

事
先
特
約
，
者
必
呵
呵
爪
，
並
以
一
人
為
宜
，
演
講
題
目
，
得
先
約

定
，
並
通
知
各
出
席
人
，
或
公
告
，
之
。
到
會
永
賓
，
毋
須
一

一
演
講
，
但
如
有
拾
耍
，
得
由
主
席
向
會
象
簡
要
介
紹
。

第
十
條
致
敬
及
慰
問
凡
以
會
議
名
義
，
對
個
人
或
團

體
致
敬
或
慰
問
，
庭
經
正
式
動
議
及
其
根
決
，
於
A
f回後
以
峙
問
品
曹

文
字
表
達
之
。

第
+
一
條
議
事
紀
錄
開
會
應
備
至
議
事
紀
錄
，
其
主
要

項
目
如
左
•• 

H
會
議
名
科
及
會
次
。

且
會
議
時
間
。

同
會
議
地
點
。

刷
刊
出
席
人
叫
起
名
及
人
數
。

因
列
席
人
姓
名
。

叫W請
假
人
挂
名
。

何
主
席
姓
名
。

叫
紀
錄
挂
名
。

例
報
告
事
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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卅
選
舉
4
事
項
，
還
琴
、
方
法
，
票
數
及
結
果
。
(
h唔
，
此
項
目
，
才

，
從
略
。
)

的
討
論
事
項
，
表
決
方
法
及
結
果
。

由
其
他
重
要
事
項
。

議
事
紀
錄
應
由
主
席
及
紀
錄
分
別
簽
署
。

各
該
會
議
得
設
置
紀
錄
委
員
會
，
專
司
核
對
紀
錄
事
宜
，
如

有
異
議
，
應
向
大
會
提
出
報
告
。

第
+
二
條
紀
錄
人
員
會
議
之
紀
錄
人
員
，
除
各
該
會
議

另
有
規
定
，
得
由
主
席
指
定
，
或
由
會
議
推
選
之
。

第
+
=
一
條
紀
錄
人
員
之
勞
言
權
及
表
決
權
會
議
之
紀
錄

，
如
係
由
A
V
B
員
兼
任
才
﹒
‘
有
發
言
權
及
表
決
榷
。

第
+
四
條
處
分
之
決
議
會
汞
布
左
到
情
事
之
一
岩
，
得

經
出
席
人
之
提
議
，
過
半
數
之
通
過
為
處
分
之
決
議
。
如
情

節
重
大
，
得
由
大
會
成
立
紀
律
委
員
會
，
研
議
處
分
辦
法
，

報
請
大
會
決
定
。

叫
無
故
不
出
席
會
議
，
連
繪
一
一
次
以
土
者
。

口
袋
言
違
反
禮
貌
，
損
及
其
他
會
泉
之
人
格
及
信
譽
者
。

日
違
反
議
事
坑
則
，
不
服
主
席
糾
正
，
妨
礙
議
場
秩
序
者
。

前
項
處
分
之
決
議
，
以
左
列
各
款
為
恨
。

H
將
姓
名
及
其
事
白
，
列
入
會
議
紀
錄
。

目
停
止
出
席
權
一
次
。

目
向
A
f回家
或
受
損
害
人
當
面
致
歉
。



貳
、
主

席

第
+
五
條
主
席
之
產
主
會
議
之
主
席
，
除
各
該
會
議
另

有
規
定
汁
，
應
由
出
席
人
於
會
議
開
始
時
推
遷
，
如
有
必
要

，
並
得
推
選
副
主
席
一
人
或
數
人
。

第
+
六
條
主
席
之
地
位
主
席
應
居
於
公
正
超
疚
之
地
位

，
嚴
格
執
行
會
議
規
則
，
維
持
會
議
和
諧
，
使
會
議
順
利
進

行
。

第
+
七
條
主
席
之
任
務
主
席
之
任
勢
如
左

.. 

川
鬥
依
時
宣
布
開
會
及
教
會
或
休
息
，
持
安
按
照
程
序
，
主
持
會

議
進
行
。

且
維
持
會
場
秩
序
，
並
確
係
議
事
規
則
之
道
行
。

日
承
認
發
言
人
地
位
。

回
接
述
動
議
。

因
依
序
將
議
索
宣
付
討
論
及
表
決
，
並
宣
布
表
決
結
呆
。

付
簽
署
會
議
紀
錄
及
有
關
會
議
之
文
件
。

U
W答
復
一
切
布
關
會
議
之
詢
問
，
及
決
定
權
宣
問
題
典
秩
序

問
題
。

其
他
有
關
大
會
會
務
之
重
大
問
題
或
事
件
，
得
依
本
坑
範

第
六
十

三
條
第
四
款
之
規
定
，
設
立
綜
合
委
員
會
處
理
之

，
以
維
持
主
席
公
正
趕
疚
之
地
位
。

副
主
席
之
任
務
，
在
協
助
主
席
處
理
有
關
會
議
進
行
之
事

蕩
，
或
因
主
席
因
故
本
能
主
持
會
議
時
，
代
行
主
席
職
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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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+
八
條
主
席
之
發
言
主
席
對
於
討
論
事
項
，
以
志
參

與
發
言
或
討
論
為
原
則
，
如
"
也
筋
、
參
與
發
言
，
須
聲
明
離
開

主
席
地
位
行
之
。

主
席
如
必
須
參
與
討
論
時
，
L
F布
副
主
席
之
設
置
，
應
由
副

主
席
暫
代
主
一
席
，
如
副
主
席
亦
須參
與
討
論
，
是
還
拳
臨
時

主
席
主
持
會
議
。
但
機
關
之
幕
僚
會
議
，
由
首
長
主
持
者
，

不
在
此
限
。

第
+
九
條
主
席
之
表
決
權
主
席
以
本
參
與
表
決
為
原
則
。

主
席
於
議
索
表
決
可
否
同
教
時
，
得
加
入
可
才
，
使
其
通
過

;
或
不
加
入
，
而
使
其
否
決
，
但
布
特
別
規
定
之
示
決
人
數

去
，
從
其
規
定
。

主
席
於
議
葉
之
表
決
，
可
否
相
羞
一
票
時
，
得
參
加
少
數
方

面
，
使
成
同
數
以
否
決
之
。

主
席
於
議
索
可
決
﹒
布
特
別
規
定
之
額
款
，
者
，
如
相
差
一
祟

，
，
即
達
規
定
數
額
峙
，
得
參
加
一
票
使
其
通
過
，
或
不
參
加

使
其
否
決
。奎

、
出
席
人
列
席
人
及
代
表
人

第
一
一
+
條
出
席
人
之
權
利
義
發
出
席
人
布
發
言
、
動
議

、
提
索
、
討
論
、
表
決
及
選
拳
等
權
利
。
出
席
人
本
遵
守
會

議
規
則
，
服
從
決
議
等
義
務
。
永
出
席
、
亦
同
。

第
二
十
一
條
議
場
秩
序
自
席
人
應
共
同
維
護
議
場
秩
序
，

於
主
席
發
言
及
議
索
付
表
決
時
，
本
得
離
開
議
場
。



第
二
+
二
條
列
席
人
列
席
人
得
參
與
本
身
所
代
表
單
位
布

關
問
題
之
發
言
與
討
論
。

列
席
人
布
遵
守
會
議
規
則
，
發
言
禮
貌
及
議
場
秩
序
之
義
務
。

第
二
+
三
條
代
表
人
出
席
人
自
故
不
能
出
席
會
議
時
，
得

以
書
面
委
託
同
一
團
體
之
其
他
出
席
一
人
，
代
表
其
發
言
。

前
項
規
定
﹒
如
各
該
會
議
另
有
規
定
者
，
從
其
規
定
。

肆
、
發

言

第
二
十
四
條
請
求
發
言
地
位
出
席
人
投
言
，
須
先
以
左
列

方
式
之
一
，
請
求
發
言
地
位
。
經
主
席
認
可
後
﹒
始
得
發
言

叫
李
手
並
稱
呼
主
席
請
求
發
言
。

的
以
書
面
請
求
，
遞
交
主
席
，
並
注
明
姓
名
或
議
主
席
號
數
。

主
席
對
前
項
各
款
之
請
求
，
是
點
首
示
意
，
或
稱
呼
會
員
，

准
其
立
即
發
言
，
或
紀
錄
各
請
求
人
之
姓
名
席
次
，
依
次
准

其
發
言
。

在
刑
事
項
無
需
討
得
梭
言
地
位
，
並
得
間
斷
他
人
發
-
一-6•. 

叫
權
宣
問
題
。

同
秩
序
問
題
。

目
會
議
詢
問
。

因
申
訴
動
議
。

第
二
+
五
條
聲
明
發
言
性
質
出
席
人
取
得
按
言
地
位
後
，

須
首
先
聲
明
其
發
言
性
質
，
對
在
場
之
問
題
，
為
贊
成
，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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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
對
，
為
修
正
，
成
為
其
他
有
關
動
議
。

第
二
十
六
條
發
言
先
役
之
指
定
二
人
以
上
同
時
請
求
發
言

時
，
由
主
席
一
指
定
其
先
後
次
序
一
。

主
席
依
前
項
指
定
發
言
人
次
序
時
，
得
參
酌
左
到
情
形
，
指

定
其
先
行
檢
寸曰:

八
門
反
提
索
人
布
所
補
充
或
解
釋
者
。

的
就
討
論
之
議
案
，
投
言
最
少
，
或
尚
求
發
言
，
才
。

因
距
離
主
席
較
遠
右
。

第
二
+
七
條
發
言
禮
貌
檢
言
應
有
禮
貌
，
就
題
論
事
，
除

以
對
人
為
主
體
之
議
索
汁
，
本
得
涉
及
私
人
私
事
，
如
言
論

超
出
議
題
範
固
，
或
有
失
禮
貌
峙
，
主
席
時
帽
子
制
止
，
或
中

止
其
發
言
，
其
他
出
席
人
，
亦
得
請
求
主
席
為
之
。

第
二
十
八
條
發
言
次
數
及
時
間
投
言
應
簡
單
扼
要
，
同
一

叫
我
索
，
每
人
發
言
以
不
超
過
兩
次
，
每
次
以
本
超
過
五
分
鐘

為
宜
，
但
所
布
出
席
人
均
已
輪
流
講
辜
，
或
另
布
規
定
，
才
一
小

受
此
而
恨
。

提
素
之
說
明
﹒
質
疑
之
路
也
答
，
事
實
質
料
之
補
充
，
工
作
或

重
晶
宮
事
項
之
報
告
，
經
主
席
許
可
才
，
不
受
前
項
之
限
制
。

出
席
人
如
需
延
長
或
增
加
發
言
次
數
﹒
時
怎
請
求
主
席
許
可
為

之
。
必
要
時
，
主
席
應
徵
詢
A
V回
家
有
無
異
議
，
如
有
異
議
，

應
付
表
決
。

第
二
+
九
條
書
面
檢
言
出
席
人
得
將
發
言
要
點
，
以
書
面

提
請
主
席
，
依
序
交
紀
錄
或
秘
書
人
員
，
宣
讀
之
。



伍
、
動

議

第
三
+
條
動
議
之
種
類
動
議
之
種
類
如
在

•• 

叫
主
動
議
一
動
議
不
附
屬
於
任
何
會
議
而
能
獨

立
存
在
才

'
昆
明
之
。
其
種
類
如
在
•• 

仙
一
般
主
動
議
凡
提
出
祈
事
件
於
議
場
，
經
附
議
成
立

，
由
主
席
宣
付
討
論
及
表
決
才
，
起
旬
之
。

ω
特
別
主
動
議
一
動
議
雖
非
寶
寶
問
題
而
布
獨
立
存
在

之
性
質
，
芳
，
屬
之
。
其
種
類
如
左•• 

L

復
議
動
議
。

Z

取
銷
動
議
。

1

抽
出
動
議
。

4

預
定
議
程
動
議
。

的
附
屬
動
議
一
動
議
附
屬
於
他
動
議
，
而
以
改
變
其
內
容

或
處
理
方
式
為
目
的
才
，
車
呵
，
之
。
其
種
類
如
左
•• 

ω
散
會
動
議
。
(
休
息
動
議
)

叫
擱
置
動
議
。

ω
停
止
討
論
動
議
。

叫
延
期
討
論
動
議
。

倒
付
委
動
議
F

的
修
正
動
議
。

的
無
期
延
期
動
議
。

日
偶
撥
動
議
議
事
進
行
中
偶
然
發
生
之
問
題
，
得
提
出
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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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動
議
，
其
種
類
如
左•. 

的
權
宣
問
題
。

ω
秩
序
問
題
。

叫
會
議
詢
問
。

仙
收
用
動
議
。

倒
分
開
動
議
。

制
申
訴
動
議
。

的
變
更
議
程
動
議
。

的
暫
時
停
止
實
施
議
事
規
則
一
部
之
動
議
。

仙
討
論
方
式
動
議
。

制
表
決
方
式
動
議
。

第
三
十
一
條
動
議
之
提
出

動
議
之
提
出
，
依
在
刑
之
規
定

叫
主
動
議
得
於
A
峙
，
其
他
動
議
或
事
件
在
場
時
提
出
之
。

一
主
動
議
在
場
待
決
時
，
不
得
再
提
另
一
主
動
議
，
如
經

提
出
，
即
為
本
合
秩
序
，
主
席
應
本
于
接
述
。

已
附
屬
動
議
得
於
芷
凡
有
關
動
議
，
進
行
討
論
中
提
出
之
，

並
先
於
其
所
附
屬
之
動
議
，
提
付
討
論
或
表
決
。

日
偶
撥
動
議
得
晶
晶
各
該
動
議
之
性
質
於
有
關
動
議
或
事
件

在
場
時
提
出
之
。

第
三
+
二
條
動
議
之
附
議
動
議
必
須
布
一
人
以
主
附
議
始

得
成
立
。
主
席
對
動
議
得
白
為
附
議
。
各
種
會
議
，
對
附
議

另
有
規
定
，
芳
，
從
其
規
定
。

左
列
事
項
不
需
附
議

•. 



叫
權
宣
問
題
。

的
秩
序
問
題
。

日
會
議
詢
問
。

回
收
悶
動
議
。

第
三
十
三
條
動
議
之
程
序
動
議
之
程
序
如
在

•. 

叫
，
動
議
去
向
主
席
請
求
撿
言
地
位
。

同
主
席
永
認
動
議
﹒
君
之
梭
言
地
位
。

日
動
一
議
才
發
動
議
而
坐
。

M
H附
議
。
(
以
口
呼
附
議
"
為
之
。
)

因
主
席
接
述
動
議
，
並
付
討
論
。

第
三
十
四
條
提
索
動
‘
我
以
書
面
為
之
者
稱
提
案
，
提
索
除

依
特
別
規
定
，
得
由
個
人
或
機
關
團
體
單
獨
提
出
才
汁
，
筋
、

布
附
署
。
其
附
署
人
數
如
無
另
外
規
定
，
典
附
議
人
數
用
。

第
三
+
五
條
本
得
動
議
之
時
布
左
列
情
形
之
一
時
，
除
權

宜
問
題
、
秩
序
問
題
、
會
議
詢
問
及
申
訴
動
議
汁
，
不
得
提

出
動
議
。

叫
他
人
得
梭
言
地
位
時
。

已
表
決
或
還
拳
時
。

第
三
+
六
條
附
屬
動
議
之
優
先
順
序

動
議
。
其
本
身
之
優
先
順
序
如
左
•. 

叫
散
會
動
議
。
(
休
息
動
議
)

已
擱
主
動
議
。

日
停
止
討
論
動
議
。

附
屬
動
議
優
先
於
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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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
延
期
討
論
動
議
。

因
付
委
動
議
。

的
修
正
動
議
。

附
無
期
延
期
動
議
。

前
項
附
屬
動
誠
如
布
順
序
較
低
之
附
屬
動
議
待
決
時
，
得
另

提
出
順
-
序
較
高
之
附
屬
動
議
。
但
有
順
序
較
高
之
附
屬
動
或

待
決
時
，
不
得
提
出
順
序
較
低
之
附
屬
動
議
。

第
三
+
七
條
散
會
動
議
議
索
進
行
中
，
得
提
出
散
會
動
議

，
如
得
可
決
，
是
即
宣
布
散
會
。
散
會
時
，
永
7
.

之
議
索
，

應
於
下
次
會
中
繼
鱗
討
論
。

第
三
+
八
條
擱
主
動
誠
與
抽
出
動
議
捕
主
動
議
如
經
通
過

'
時
也
將
其
所
指
之
本
題
，
及
有
關
之
附
屬
動
議
，
一
併
擱
主

之
。
擱
宜
之
議
索
，
得
於
本
會
期
中
動
議
抽
出
之
。

抽
出
動
議
之
拔
出
，
得
於
無
其
他
動
議
或
事
件
在
場
時
行
之
。

抽
出
動
議
通
過
役
，
應
由
原
索
擱
置
時
所
在
之
秩
序
，
繼
站
呵

進
行
。

第
三
+
九
條
停
止
討
論
動
議
議
索
討
論
中
，
得
提
出
停
止

討
論
動
議
，
如
得
可
決
，
議
索
應
立
付
表
決
。

第
四
十
條
延
期
討
論
動
議
說
索
進
行
中
，
得
提
出
延
期

討
論
，
動
議
，
如
得
可
決
，
議
索
應
俟
指
定
時
間
重
行
反
瘦
。

第
四
十
一
條
無
期
延
期
動
議
議
業
進
行
中
，
得
提
出
無
期

延
期
動
議
，
如
得
可
決
，
議
索
視
同
打
銷
。

第
E
+
二
條
動
議
之
收
回
動
議
永
經
附
議
前
，
得
由
，
動

議



人
收
回
之
。

動
議
經
附
議
役
，
非
經
附
議
人
同
意
，
不
得
收
回
。

動
議
經
主
席
按
述
後
，
原
動
議
人
如
欲
收
回
，
須
經
主
席
敘

詢
無
異
議
後
行
之
，
如
布
異
議
，
由
主
席
逕
付
表
決
定
之
。

動
議
經
修
正
者
，
不
得
收
回
。

第
四
+
三
條
提
素
之
撤
回
旋
素
在
示
經
主
席
宣
付
討
論
前
，

得
由
投
索
人
徵
求
附
署
人
同
意
撤
回
之
。

提
索
經
主
席
宣
付
討
論
役
，
原
提
案
人
如
欲
撤
回
，
除
筋
、
傲

得
附
署
人
同
意
外
，

d
正
須
由
主
席
教
詢
企
體
無
異
議
筱
行
之
。

提
索
經
修
正
才
，
f
h
e
得
撤
回
。

第
四
+
四
條
，
會
議
之
分
開
一
動
議
具
布
數
段
性
噴
者
，
得

由
主
席
或
出
席
人
，
動v識
分
開
討
論
及
表
決
。

動
)
我
經
分
開
表
決
役
，
仍
應
將
企
索
提
付
表
決
。

動
議
之
各
部
均
經
否
決
，
者
，
一
該
動
議
視
為
整
個
被
否
決
。

陸
、
討

:;.6. 
E間

第
四
+
五
條
，
動
議
之
討
論
動
議
之
討
論
，
應
依
俊
先
秩
序

，
逐
一
進
行
，
在
同
一
時
間
，
不
得
討
論
一
一
動
議
，
如
有
違

反
前
項
情
事
發
生
，
主
席
應
于
制
止
，
戚
本
子
接
述
。

第
四
+
六
條
討
論
之
存
房
內
容
放
雜
或
條
、
又
式
之
議
素
，
得

先
說
企
窯
晶
宮
且
日
，
廣
泛
交
換
-
意
見
，
其
次
分
章
分
飾
，
依
次

討
論
，
每
一
章
節
，
應
逐
條
逐
款
，
順
一
汙
進
行
，
俟
議
索
金

部
討
論
完
成
哦
，
最
筱
再
將
全
索
笨
行
表
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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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素
之
討
論
，
已
進
行
至
在
役
之
章
節
條
款
時
，
不
得
將
黨

經
通
過
在
前
之
章
節
條
款
，
重
行
提
出
討
論
，
但
如
因
在
役

之
季
節
條
款
，
有
所
變
吏
，
致
在
前
布
關
之
章
節
條
款
，
確

布
變
更
叫
償
要
者
，
得
於
企
索
討
論
完
竣
時
，
再
將
該
項
章
節

條
款
，
提
出
討
論
之
。
標
題
之
討
論
，
應
在
金
部
條
文
或
內

容
表
決
悟
性
行
之
，
如
有
前
言
，
應
先
於
標
題
討
論
之
。
說
索

經
廣
泛
交
換
意
見
役
，
如
認
為
無
成
立
之
必
要
，
得
由
出
席

人
提
議
，
參
加
表
決
多
數
之
通
過
，
否
決
之
。

第
四
十
七
條
讀
會
立
法
機
關
於
法
律
規
章
及
預
算
素
之
討

論
，
以
三
讀
會
之
程
序
"
為
之
。

心U第
一
議
會

•. 

於
議
索
列
入
議
程
役
，
由
主
席
宣
讀
議
索
標

題
行
之
，
如
企
素
內
容
有
宣
且
扭
頭
之
必
要
，
應
指
定
秘
書
或

紀
錄
為
之
。

議
素
於
朗
讀
標
題
役
，
應
交
付
布
關
委
員
會
審
查
，
或
經

大
會
討
論
役
，
決
議
不
經
審
﹒
告
了
逕
付
二
請
或
撤
銷
之
。

臼
第
二
請
會
﹒
於
各
委
員
會
審
查
之
議
索
，
或
經
大
會
決
議

不
經
審
查
逕
付
二
謗
、
之
議
案
，
提
付
大
會
討
論
時
行
之
。

第
二
請
會
應
將
)
我
索
逐
條
朗
品
繭
，
提
付
討
論
，
成
就
尿
素

要
言
，
或
，
委
員
會
審
查
意
見
，
先
作
廣
泛
討
論
。

第
二
議
會
，
就
尿
素
要
音
或
委
員
會
審
查
意
見
，
廣
泛
討

論
悟
性
，
得
經
出
席
人
提
議
，
參
加
表
決
之
多
數
同
意
，
將

全
索
重
付
審
查
。

第
二
議
會
，
得
將
修
正
之
條
款
丈
句
，
交
布
關
委
員
會
，



或
指
定
人
員
整
理
之
。

門
口
第
三
議
會.. 

於
第
二
請
舍
之
下
次
會
議
行
之
，
但
由
出
席

人
提
議
，
並
經
參
加
表
汝
之
多
數
同
意
，
得
於
二
請
役
，

總
繪
進
行
三
請
。

第
三
請
會
除
發
現
說
素
有
互
相
紙
觸
，
或
與
軍
法
及
其
他

法
令
規
章
相
紙
觸
應
修
正
才
汁
，
只
得
為
文
字
之
修
正
，

不
得
變
史
原
意
。

議
素
企
『
部
處
理
完
泊
服
役
，
應
將
全
素
付
表
決
。

第
四
+
八
條
不
經
討
論
之
事
，
項
左
到
動
叫
我
不
得
討
論

.. 

村
權
宣
問
題
。

白
衣
昆
污
問
題
。

甘
會
議
詢
問
0

個
散
會
動
議
。

因
休
息
動
議
。

付
擱
荳
動
議
。

的
抽
出
動
議
。

的
停
止
討
論
動
議
。

例
收
回
動
議
。

的
分
閃
動
議
。

的
暫
時
停
止
實
施
議
事
規
則
一
部
之
動
議
。

由
討
論
方
式
，
動
議
。

個
表
決
方
式
動
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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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
、
修
正
案

第
四
+
九
條
修
正
索
提
出
及
處
理
之
方
式
修
正
素
之
提
出

及
處
理
，
可
分
為
甲

L
二
式
。
各
種
會
議
，
得
採
用
任
何
一

種
行
之
。
但
同

一
次
會
議
中
，
以
採
用
同
一
種
方
式
扎
根
。

第
五
十
條
修
正
索
提
出
友
處
瘦
之
甲
式
修
正
案
提
出
及

處
忍
之
甲
式
，
依
左
到
各
款
規
定
行
之

•. 

H
修
正
之
方
法
﹒

甲

、
加
入
字
句
。

L
、
刪
除
字
句
。

丙
、
刪
除
孟
加
入
字
句
。

修
正
素
得
與
本
題
相
街
突
，
但
拾
筋
、
與
本
題
布
闕
，

方
符
提
出
。
(
例
如
.. 

「
通
過
一
擁
護
節
約
運
動
」
一

本
題
，
得
動
議
將
「
擁
護
」
二
字
修
正
為
「
反
對
」

二
戶
于w
足
。
)

凡
加
入
或
州
除
一
「
不
」
字
之
修
正
索
，
而
布
否
決

本
題
之
效
果
者
，
本
得
提
出
。
(
例
如
:
「
響
應
提

倡
食
用
糙
米
L

一
本
題
，
本
得
動
議
修
正
在
「
響
應

」
之
土
，
加
入
一
「
不
」
戶
于w
元
。
)

已
修
正
之
說
固
修
正
素
得
對
本
題
一
部
分
字
句
，
或
不
限

於
一
部
分
字
句
，
予
以
增
刪
補
充
提
出
之
。
(
例
如
.. 

「

設
一
圖
書
閱
覽
室
供
A
官
員
之
用
」
一
本
是
，
得
動
)
我
在
「

圖
書
」
二
字
之
下
，
加
入
「
雜
誌
」
二
字
，
或
同
時
將
「



A官
員
」
二
字
刪
除
，
而
加
入
「
頁
L
及
其
家
屬
」
六
字
是

。
)

臼
第
一
修
正
案
及
第
二
修
正
索
之
提
出
本
題
進
行
討
論
中

，
正
反
兩
方
意
見
未
決
前
，
對
本
題
提
出
之
修
正
，
稱
第

一
修
正
素
。
第

一
修
正
索
進
行
討
論
中
，
正
反
兩
方
-
意
見

永
決
前
﹒
針
對
第
一
修
正
案
部
分
提
出
之
修
正
，
稱
第
二

修
正
索
，
或
修
正
案
之
修
正
索
。

個
同
級
修
正
索
之
提
出

一
修
正
索
示
決
前
.
本
得
提
出
另

一
同
級
之
修
正
素
。

第
一
修
正
索
表
決
後
﹒
才
得
另
投
其
他
第
一
修
正
案
。
第

二
修
正
索
表
決
後
，
才
得
另
投
其
他
第
二
修
正
素
。

出
先
事
聲
明
凡
欲
提
修
正
案
，
而
不
在
前
款
所
定
之
秩
序

者
，
得
將
所
欲
提
之
絮
，
先
事
聲
明
，
以
供
出
席
人
於
表

決
時
，
為
贊
成
典
否
之
考
底
與
抉
擇
。
前
項
經
先
事
聲
明

之
索
，
至
合
於
秩
序
時
，
布
俊
先
提
出
之
地
位
。

者
﹒
得
的
叮
所
欲
提L
索
，
先
前
項
經
先
事
聲
明
之
索
，
主

A口
口
於
秩
序
時
，
布
優
先
提
出
之
地
位
。

的
修
正
素
之
討
論
第
一
修
正
索
提
出
後
，
本
趨
之
討
論
ι即

暫
行
中
止
，
是
將
該
第
一
修
正
索
優
先
提
付
討
論
，
如
有

第
二
修
正
案
提
出
，
第
一
修
正
素
之
討
論
卸
暫
行
中
止
，

應
將
該
第
二
修
正
索
優
先
提
付
討
論
，
如
無
第
二
修
正
黨

提
出
7

即
將
第
一
修
正
索
提
付
表
決
。

卅
修
正
索
之
處
理
布
修
正
索
之
動
議
，
其
處
理
依
在
列
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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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甲
、
第
二
修
正
索
。

L
、
第
一
修
正
素
。

丙
、
本
題
。

第
二
修
正
索
經
討
論
後
﹒
ι即
提
出
表
決
，
如
經
可
決
，
即

納
入
第
一
修
正
素
，
而
變
為
修
正
後
之
第
一
修
正
素
。

對
前
項
修
正
後
之
第
一
修
正
索
，
如
尚
布
修
正
-
意
丸
提
出

，
即
為
其
他
第
二
修
正
案
﹒
如
又
經
可
決
，
卻
納
入
該
項

修
正
後
之
第
一
修
正
索
，
而
變
為
一
冉
度
修
正
悟
性
之
第
一
修

正
素
。

對
前
項
再
度
修
正
後
之
第
一
修
正
索
，
得
再
提
其
他
第
二

修
正
索
﹒
其
處
瘦
如
前
﹒
直
至
再
無
其
他
第
二
修
正
索
提

出
時
﹒
即
將
回
來
後
修
正
之
第
一
修
正
索
，
提
付
示
決
。
前

項
表
決
結
果
，
如
又
為
可
決
'
，
即
納
入
本
題
，
而
變
為
修

正
之
本
題
。

對
前
項
修
正
後
之
本
題
，
如
尚
有
修
正
意
見
提
出
，
即
為

其
他
第
一
修
正
索
，
如
又
經
可
決
'
，
即
納
入
該
項
修
正
役

之
本
題
，
而
變
為
再
度
修
正
後
之
本
題
。

對
前
項
再
度
修
正
後
之
本
題
，
得
再
提
其
他
第
一
修
正
案

，
其
處
瘦
如
前
，
直
至
再
無
其
他
第
一
修
正
案
提
出
時
，

即
將
最
後
修
正
之
本
題
﹒
提
付
表
決
。

第
二
修
正
索
如
經
否
決
，
益
無
其
他
第
二
修
正
案
提
出
時

，
，
即
將
第
一
修
正
索
提
付
表
決
，
第
一
修
正
索
如
經
否
決

.
並
無
其
他
第
一
修
正
素
提
出
時
，
即
將
本
題
提
付
表
決
。



的
替
代
索
凡
提
出
修
正
案
叫
“
金

-一
部
代
替
尿
素
而
仍
與
原
案

主
ι
目
布
關
者
，
稱
替
代
素
。
(
例
如•• 

「
設
立
幼
稚
國
一

所
﹒
以
供
本
會
會
員
子
女
之
用
」
之
索
，
得
提
替
代
索
為

「
交
由
會
長
調
查
設
幼
稚
國
需
費
若
干
，
並
研
議
款
項
，
之

永
源
」
走
。
)

山
川
替
代
索
之
提
出
替
代
索
得
於
本
題
進
行
討
論
中
，
或
於

第
一
或
第
二
修
正
索
在
場
時
提
出
之
。

對
於
替
代
索
得
提
修
正
素
，
其
處
理
適
用
修
正
索
處
理
之

方
式
。

卅
替
代
索
之
處
理
替
代
索
提
出
後
，
應
于
以
優
先
處
理
。

替
代
索
如
獲
通
過
，
倘
係
於
本
題
進
行
討
論
中
提
出
，
者
，

本
題
即
被
打
銷
;
倘
係
於
第
一
或
第
二
修
正
素
在
場
時
提

出
，
才
﹒
本
題
及
第
一
、
或
第
二
修
正
索
均
被
打
銷
;
替
代
索

如
被
否
決
，
仍
悶
復
至
其
提
出
時
，
尿
素
所
在
之
秩
序
，

繼
續
進
行
。

第
五
十
一
條
修
正
索
提
出
及
處
理
之

L
式
修
正
宗
提
出
及

處
理
之
L
式
依
左
到
各
款
之
規
定
行
之
﹒
-

H
修
正
玄
之
提
出
對
於
本
題
之
一
部
分
數
部
分
或
金
部
得

提
出
多
數
修
正
素
。
較
繁
放
之
修
正
素
，
公
司
要
時
應
以
書

面
方
式
繕
成
完
整
之
徒
索
提
出
之
。

U
委
員
會
之
整
理
對
同
一
本
是
之
修
正
索
，
被
雜
繁
多
時

，
得
由
大
會
決
議
交
特
設
委
員
會
，
綜
合
整
理
為
各
種
性

贊
互
異
，
界
限
分
明
之
絮
，
送
還
大
會
，
討
論
表
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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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修
正
素
之
討
論
及
表
決
修
正
玄
之
討
論
，
與
本
題
同
時

行
之
，
其
表
決
瞄
准
先
於
本
喃
地
行
之
。

對
本
題
有
兩
個
以
土
之
修
正
案
提
出
時
，
其
討
論
之
秩
序

，
依
提
出
之
先
從
行
之
;
其
表
決
之
次
序
，
府
也
就
其
典
本

題
音
越
距
離
最
遠
，
君
，
最
先
付
表
決
，
次
這
才
次
付
表
決

，
依
此
類
推
，
直
至
所
有
修
正
索
盡
付
表
決
為
止
。

多
數
修
正
素
之
一
，
如
發
通
過
，
勢
個
月
、
否
決
另
一
修
正
索

者
，
“
該
另
一
修
正
索
本
再
付
表
決
。

個
叫
本
趨
之
表
決
一
項
或
教
項
修
正
索
，
如
發
通
過
，
應
再

將
修
正
後
之
本
題
，
提
付
表
決
。

修
正
素
均
被
否
決
峙
，
應
將
本
題
提
付
表
決
。

回
分
部
表
決
修
正
案
之
各
部
分
，
得
分
別
付
表
決
。

修
正
索
經
分
-
一
部
表
決
後
，
應
將
通
過
之
各
部
分
，
納
入
尿

素
，
提
付
表
決
。

修
正
案
之
各
部
分
，
均
經
否
決
者
，
一
級
修
正
案
視
為
登
伯

被
否
決
。

山
川
修
正
索
之L
h丸
，
其
修
正
之
方
法
典
範
圓
典
甲
式
同
。

第
五
十
二
條
修
正
動
議
之
接
納
修
正
動
議
，
得
由
反
動
議

人
自
動
接
納
，
經
接
納
後
之
修
正
動
議
成
為
原
動
議
之
一
部

分
，
應
併
入
原
動
議
中
，
提
付
討
論
及
表
決
，

4點
類
、
分
別
處

理
，
出
席
人
布
反
對
接
納
，
者
，
仍
時
地
提
付
討
論
及
表
決
。

第
五
十
三
條
關
於
人
還
款
項
時
間
數
字
等
之
提
出
及
改
擬

關
於
人
還
、
款
項
、
時
間
、
數
字
等
，
依
提
出
之
先
後
順
序

，
依
次
表
決
至
通
過
其

一
為
止
。



第
五
+
四
條
不
得
修
正
之
事
項

叫
權
宣
問
題
。

甘
秩
序
問
題
。

日
會
議
詢
問
。

關
申
訴
動
議
。

在
到
各
款
本
得
修
正

回
散
會
動
議
。

開
休
息
動
議
。

制
擱
置
動
議
。

例
抽
出
動
議
。

叫
停
止
討
論
動
議
。

卅
無
期
延
期
動
議
。

的
收
用
動
議
。

的
復
叫
我
動
議
。

由
取
銷
動
議
。

卅
個
暫
時
停
止
實
施
議
事
規
則
一
一
部
之
動
議
。

由
討
論
方
式
動
議
。

開
表
決
方
式
動
議
。

捌
、
表

決

第
五
十
五
條
表
決
之
方
式
表
決
是
由
主
席
就
左
到
方
式
之

一
行
之
，
但
出
席
人
有
異
議
時
，
是
徵
求
議
場
多
數
之
意
見

決
定
之
﹒
-

H
拳
手
表
決
。
(
或
用
機
械
承
決
。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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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M
h起
立
表
決
。

同
正
反
兩
方
分
立
表
決
。

回
唱
名
表
決
。
唱
名
表
決
之
方
式
，
如
經
出
席
人
提
議
，
並

得
五
分
之
一
以
土
之
贊
同
，
即
處
採
用
。

出
席
人
是
名
時
，
是
起
立
答
應
「
贊
成
」
、
「
反
對
」
或

「
素
權
」
。
如
永
府
也
名
，
再
喝
一
次
，
但
不
得
三
唱
。

因
投
票
表
決
。

前
項
第
五
款
，
除
對
人
之
表
決
一
尪
採
無
記
名
投
票
汁
，
對

事
之
表
決
，
以
記
名
投
票
表
示
且
只
貴
為
原
則
。

第
五
+
六
條
通
過
與
無
異
議
認
可

叫
通
過
以
表
決
之
方
式
，
獲
得
多
數
之
贊
同
才
。

臼
無
異
議
認
可
第
六
十
條
所
列
之
事
項
﹒
得
由
主
席
徵
詢

議
場
布
無
異
議
。
稍
待
。
如
無
異
議
，
即
為
認
可
。
如
有

異
議
，
仍
須
提
付
討
論
及
表
決
，
但
經
主
席
徵
拘
無
異
議

並
已
宣
布
認
可
後
，
不
得
再
行
提
出
異
議
。

無
異
議
認
可
之
口
致
力
與
表
決
通
過
同
。

第
五
+
七
條
兩
面
俱
芸
表
決
慮
就
贊
成
與
反
對
兩
面
俱
辜

'
吐
血
由
主
席
宣
布
其
結
果
。

第
五
+
八
條
可
決
典
否
決
示
決
除
本
規
範
及
各
種
會
議
另

有
規
定
汁
，
以
獲
參
加
表
決
之
多
數
為
可
決
，
可
否
同
歎
峙

，
如
主
席
不
參
典
表
決
，
為
否
決
。

參
加
表
決
人
數
之
計
算
﹒
以
表
示
可
、
否
兩
種
意
凡
為
準
。

如
以
投
票
方
式
表
決
﹒
空
白
及
廢
票
不
子
計
算
。



第
五
+
九
條
表
決
之
特
之
類
數

其
特
定
額
數
，
方
為
可
決•• 

H
須
得
參
加
表
決
之
四
分
之
三
以
上
之
贊
同
者
。

甲
、
關
於
變
更
團
體
宗
音
或
目
的
之
表
決
。

L
、
關
於
團
體
解
散
之
表
決
。

目
須
得
參
加
表
決
之
三
分
之
一
一
以
土
之
贊
同
者

•• 

甲
、
關
於
修
改
團
體
組
織
或
議
事
規
則
之
表
決
。

L
、
關
於
罷
免
會
員
之
承
決
。

丙
、
關
於
處
分
團
體
財
產
之
表
決
。

丁
、
關
於
已
通
過
議
事
程
序
變
更
之
表
決
。

戊
、
暫
時
停
止
實
施
議
事
規
則
一
一
部
之
動
議
之
表
決
。

己
、
停
止
討
論
動
議
之
表
決
。

第
六
+
條
無
異
議
認
可
之
事
項
左
列
各
款
，
得
由
主
席

徵
詢
全
體
出
席
人
意
見
，
如
無
異
議
，
即
為
認
可
，
如
布
異

議
，
仍
應
提
付
討
論
及
表
決
。

叫
宣
請
會
議
程
序
。

叫
宣
讀
前
次
會
議
紀
錄
。

同
依
照
預
定
時
悶
宣
布
散
會
或
休
息
。

回
例
行
之
報
告
。

第
五
十
八
條
所
足
以
獲
參
加
表
決
之
多
數
為
可
決
之
議
索
，
得

比
照
前
項
規
定
以
徵
詢
無
異
議
方
式
行
之
，
但
主
動
議
及

修
正
動
議
，
不
在
此
限
。

第
六
十
一
條
重
行
表
決

左
到
各
款
，
須
分
別
達
到

出
席
人
對
表
決
結
果
，
發
生
疑
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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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，
得
提
出
權
宣
問
題
，
經
主
席
認
可
，
重
行
表
決
，
但
以

一
次
為
限
。

玖
、
付
委
及
妻
員
會

第
六
十
二
條
議
案
之
付
委
議
索
全
部
或
其
一
部
，
得
經
大

會
決
議
，
交
付
委
員
會
處
理
之
。

付
委
索
件
，
有
修
正
案
永
決
才
，
應
一
併
付
委
辦
理
。

議
索
內
容
﹒
包
括
數
種
不
同
性
質
者
，
得
分
交
教
委
員
會
。

第
六
+
一
一
一
條
委
員
會
之
種
類
委
員
會
之
種
類
如
在.• 

八
鬥
常
設
委
員
會
永
久
性
之
議
事
機
闕
，
得
主
各
種
常
設
委

員
會
。
常
設
委
員
會
得
定
期
率
行
改
選
。

同
特
設
委
員
會
各
種
會
議
，
對
特
種
案
件
，
得
特
設
委
員

會
處
理
之
，
於
該
索
件
處
理
完
放
後
，
委
員
會
因
任
務
終

了
，
而
當
然
結
求
。

日
全
體
委
員
會
各
種
會
議
於
審
查
重
要
案
件
時
，
為
使
出

席
人
均
有
暢
所
欲
言
之
機
會
，
及
盡
可
能
獲
得
大
多
數
或

企
體
一
致
之
見
解
，
得
以
出
席
人
企
體
，
學
行
企
體
委
員

會
。
企
體
委
員
會
於
該
案
審
查
完
線
，
即
行
結
求
。

個
綜
合
委
員
會
永
久
性
之
議
事
機
闕
，
或
大
規
模
之
會
議

，
得
設
綜
合
委
員
會
，
處
理
布
關
大
會
會
發
之
重
大
問
題

或
事
件
，
建
議
大
會
採
納
之
。

第
六
+
四
條
委
員
之
產
生
委
員
會
之
委
員
，
除
有
特
別
規

定
汁
，
由
大
會
推
選
之
，
或
由
大
會
授
權
主
席
指
定
，
提
經



大
會
同
意
之
。

第
六
+
五
條
委
員
會
召
集
人
及
主
席
委
員
會
之
召
集
人
，

由
大
會
推
定
乳
白
委
員
會
委
員
互
遷
，
或
由
大
會
授
權
主
席

指
定
之
。

委
員
會
之
主
席
，
除
法
令
另
布
坑
定
，
或
另
有
成
例
外
，
得

由
召
集
人
充
任
，
或
於
委
員
會
開
會
時
﹒
由
委
員
互
遷
之
。

企
體
委
員
會
開
會
時
，
應
另
推
選
主
席
，
原
大
會
主
席
，
應
暫

行
退
位
，
俟
企
體
委
員
會
結
求
，
大
會
復
閑
時
，
再
行
使
位
。

第
六
+
六
條
委
員
會
之
議
事
及
示
決
委
員
會
之
議
事
，
應

遵
守
一
般
會
議
規
則
，
但
不
受
發
言
次
數
之
限
制
。

委
員
會
夫
表
決
﹒
除
有
特
別
規
定
汁
，
以
獲
出
席
人
過
半
數

才
為
可
決
。

第
六
+
七
條
邀
請
列
席
人
員
委
員
會
開
會
時
﹒
得
邀
請
有

關
人
員
到

一席
﹒
就
所
議
事
項
提
供
書
面
報
告
或
意
見
，
益
于

列
入
會
議
紀
錄
。

第
六
+
八
條
付
委
索
件
之
處
理
委
員
會
對
付
妥
案
件
，
得

于
增
刪
修
正
，
但
委
員
會
對
企
索
認
為
無
修
正
必
要
時
，
得

以
尿
素
送
還
大
會
，
並
斂
明
其
理
由
。

委
員
會
之
討
論
程
序
，
準
用
第
四
十
六
條
之
規
定
。

第
六
+
九
條
對
委
員
會
之
指
示
議
案
付
委
時
，
得
由
大
會

附
加
各
項
原
則
性
之
指
示
，
交
由
委
員
會
遵
照
辦
瘦
。

第
七
+
條
名
輯
們
不
得
修
正
委
員
會
對
付
妥
案
件
之
名
稱

，
不
得
修
正
。
但
認
為
確
有
修
正
之
必
要
，
得
向
大
會
建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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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。

第
七
+
一
條
本
得
修
改
原
件
委
員
會
審
查
案
件
時
，
是
另

作
紀
錄
，
本
得
就
反
件
增
刪
修
改
。

第
七
+
二
條
委
員
會
之
報
告
及
少
數
真
丸
之
報
告
付
委
崇

件
辦
竣
後
﹒
應
將
結
果
向
大
會
提
出
報
告
，
委
員
會
中
有
少

數
異
見
者
，
得
另
提
少
數
真
丸
之
報
告
，
以
供
大
會
參
考
。

第
七
+
三
條
委
員
於
大
會
發
言
之
限
制
委
員
於
大
會
討
論

委
員
會
之
報
告
或
少
數
異
丸
之
報
告
時
，
除
預
先
在
委
員
會

聲
明
係
留
發
言
權
者
汁
，
不
得
為
與
委
員
會
報
告
相
反
之
發
言
。

第
七
+
四
條
報
告
之
解
釋
委
員
會
主
席
或
報
告
人
，
為
解

釋
委
員
會
之
報
告
，
得
優
先
發
言
。

第
七
+
五
條
重
行
付
委
大
會
對
委
員
會
之
報
告
，
得
于
採

納
修
正
或
不
于
採
納
，
並
得
將
原
業
企
一
部
或
一
一
部
交
原
委
員

會
，
成
另
行
指
定
委
員
組
織
委
員
會
重
行
審
查
。

第
七
+
六
條
不
得
對
外
公
布
報
告
委
員
會
帶
經
大
會
許
可

，
不
得
對
外
公
布
其
報
告
。

第
七
+
七
條
付
委
索
件
之
抽
出
委
員
會
對
付
妥
索
件
延
本

處
理
時
，
得
經
大
會
出
席
人
之
提
議
益
獲
參
加
表
決
之
多
數

通
過
，
將
該
索
抽
出
，
另
行
組
織
委
員
會
審
查
或
由
大
會
逕

行
處
理
之
。

拾
、
復
議
及
童
提

第
七
+
八
條

提
請
復
議
之
理
由

議
索
經
耳
恭
決
通
過
或
否
決



後
，
如
國
情
勢
雙
邊
或
有
新
資
料
發
現
而
認
為
反
決
議
索
確

布
重
加
研
討
之
必
要
時
，
得
依
第
七
十
九
條
之
規
定
提
請
復

議
。

第
七
+
九
條
提
請
復
議
之
條
件
決
議
素
之
後
議
，
應
具
備

在
列
條
件•. 

叫
原
決
議
索
尚
永
若
手
執
行
才
。

的
具
、
布
與
原
決
議
索
不
同
之
理
由
去
。

門
口
個
月
、
提
出
於
同
次
會
或
同
一
會
翔
之
下
次
會
，
提
出
口
於
同
次

會
，
須
布
他
事
相
闕
，
提
出
於
下
次
會
，
須
證
明
提
出
人

係
屬
於
原
決
議
素
之
得
勝
方
面
﹒
者
，
如
不
能
詮
明
，
應
得

議
決
該
素
之
會
次
出
席
人
十
分
之
一
以
土
之
附
議
，
並
列

入
再
下
次
會
議
議
事
日
程
。

前
款
附
議
人
數
，
如
另

-布
規
定
才
，
從
其
規
定
。

第
八
+
條
復
議
動
議
之
討
論
復
議
動
議
之
討
論
，
僅
須

對
原
決
議
索
布
無
復
議
之
刊
也
晶
宮
發
言
。
其
正
反
兩
方
之
發
言

，
各
不
得
超
過
兩
人
。

第
八
+
一
條
不
得
再
為
復
議
復
議
動
議
經
否
決
後
，
對
同

一
決
議
素
，
不
得
再
為
復
議
之
動
議
。

第
八
+
三
條
不
得
復
議
之
事
項
左
列
各
款
不
得
復
議

•• 

叫
權
宣
問
題
。

目
秩
序
問
題
。

同
會
議
詢
問
。

關
散
會
動
議
之
承
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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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
休
息
動
議
之
表
決
。

的
捌
芷
動
議
之
表
決
。

何
抽
出
動
叫
我
之
表
決
。

川W
停
止
討
論
動
議
之
表
決
。

例
分
開
動
議
之
表
決
。

U
W收
悶
動
議
之
汞
決
。

的
復
議
動
議
之
表
決
。

由
取
銷
動
議
之
表
決
。

由
預
定
議
程
動
議
之
表
決
。

儡
變
更
議
程
動
議
之
表
決
。

倒
回
暫
時
停
止
實
施
議
事
規
則
一
部
之
動
議
之
表
決
。

問
討
論
方
式
動
議
之
表
決
。

間
表
決
方
式
動
議
之
表
決
。

第
八
+
三
條
重
提
左
到
動
叫
我
如
被
否
決
，
於
議
事
情
況
改

變
後
，
可
以
重
提

•• 

H
權
宜
問
題
。

目
散
會
動
議
。

日
休
息
動
議
。

回
擱
置
動
議
。

因
抽
出
動
議
。

叫W停
止
討
論
動
議
。

何
延
期
討
論
動
議
。

例
付
委
動
議
。



川
收
用
動
議
。

卅
預
定
議
程
動
議
。

拾
壹
、
權
宜
問
題
秩
序
問
題
及
申
訴

第
八
十
四
條
權
宣
問
題
對
於
議
場
偶
發
之
緊
急
事
件
，
足

以
影
響
議
場
企
體
或
個
人
權
利
才
，
得
提
出
權
宣
問
題
。

(

例
如•. 
議
場
發
生
喧
擾
，
妨
礙
出
席
人
之
聽
完
，
出
席
人
得

提
請
主
席
制
止
是
o
)

第
八
+
五
條
秩
序
問
題
對
於
議
題
進
行
中
發
生
之
錯
誤
，

或
其
他
事
件
，
足
以
破
壞
議
事
之
秩
序
才
，
得
提
出
秩
序
問

題
。
(
例
如•• 
發
言
超
出
議
題
範
圈
，
出
席
人
得
請
求
主
席

糾
正
0
元
。
)

第
八
+
六
條
處
理
順
序
權
宜
問
題
之
處
理
順
序
，
最
為

俊
先
，
秩
序
問
題
次
於
權
宣
閥
題
，
而
先
於
其
他
各
種
動
議
。

第
八
+
七
條
裁
定
及
申
訴
權
宜
問
題
及
秩
序
問
題
之
當
否

，
一
小
經
討
論
，
由
主
席
逕
行
裁
定
，
本
廠
主
席
之
裁
定
者
，

得
提
出
﹒
?
訴
。

申
訴
須
有
附
議
，
始
得
成
立
。

第
八
+
八
條
申
訴
之
表
決
申
訴
之
承
決
可
否
同
數
時
，
給

持
主
席
之
裁
定
。

拾
貳
、
選

學

第
八
十
九
條

選
舉4
之
方
式

還
學
之
方
式
，
分
為
在
到
兩
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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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
拳
手
還
琴
。

的
投
票
選
琴
。

第
九
+
條
還
拳
權
及
被
選
拳
權
會
員
之
還
孝
權
及
被
選

學
權
，
除
另
布
晶
晶
定
外
﹒
一
律
平
等
。

第
九
+
一
條
還
拳
之
程
序
還
拳
之
程
序
如
左

•. 

叫
主
席
宣
布
退
拳
之
名
糕
、
職
位
、
府
也
選
出
之
名
額
及
遠
拳

方
法
o

u
辦
理
候
選
人
提
名
，
但
另
有
規
定
或
決
議
時
，
得
者
略
之
。

因
推
定
辦
理
還
孝
人
員
。

倒
還
琴
。

因
開
票
並
宣
布
還
拳
結
果
。

第
九
+
三
條
辦
理
還
拳
人
員
還
拳
設
監
票
員
若
干
人
，
由

出
席
人
格
定
。
技
發
票
員
、
叫γ回
票
員
及
記
票
員
各
若
干
人
，

由
主
席
指
定
或
由
出
席
人
推
定
。

第
九
+
一
一
一
條
候
選
人
提
名
選
拳
得
先
拳
行
候
選
人
提
名
，

其
辦
法
如
左
.. 

片
由
會
采
簽
署
提
名
。
是

，

一
候
選
人
所
需
之
簽
署
人
數
，
以

達
會
采
十
分
之

一
為
原
則
。

的
山
由
大
會
選
拳
提
名
委
員
若
干
人
，
組
織
提
名
委
員
會
推
為

之
。

門
口
由
議
場
臨
時
提
出
而
布
附
議
者
。

候
選
人
提
名
之
、
方
法
、
名
額
由
大
會
決
定
。
其
由
提
名
委
員



會
提
名
才
，
還
拳
人
得
於
名
單
之
外
，
自
行
揮
之
人
還
投
票
。

第
九
+
四
條
單
記
法
、
遂
記
法
及
限
制
遂
記
法
還
拳
得
採

軍
記
法
、
遂
記
法
或
限
制
遠
記
法
。
除
各
該
會
議
另
布
規
定

汁
，
一
次
選
拳
之
名
額
在
一
一
名
以
主
岩
，
以
採
遠
記
法
"
為
原

則
;
在
三
名
以
土
去
，
得
採
限
制
遠
記
法
，
其
遠
記
額
數
以

應
選
出
人
總
額
之
過
半
數
為
原
則
。

第
九
+
五
條
還
拳
之
當
選
選
拳
以
得
票
比
較
多
數
才
為
當

遷
，
票
數
相
同
時
，
以
拍
籤
定
之
。
如
各
該
會
議
另
有
規
定

去
，
從
其
規
定
。

第
九
十
六
條
還
拳
名
額
及
候
選
人
均
為
一
人
之
選
拳
還
拳

名
額
及
候
選
人
均
為
一
人
時
，
仍
是
投
票
或
拳
手
汞
決
。

前
項
投
票
或
拳
手
表
決
，
串
門
心
就
贊
成
典
反
對
兩
面
行
之
，
如

反
對
者
為
多
數
，
是
另
提
候
選
人
，
重
行
選
拳
。
當
選
額
數

另
有
特
別
規
定
者
，
從
其
規
定
。

拳
行
投
票
時
，
足
以
記
「

O

」
表
示
贊
成
，
記
「
×

」
表
示

反
對
。

第
九
+
七
條
開
票
及
宣
布
結
采
選
拳
完
卒
，
愿
立
即
當
場

開
晶
宮
前

一

'
並
由
主
席
宣
布
其
結
呆
。

捨
怠
一
-
一
、
英
他

第
九
十
八
條
另
訂
議
事
規
則
各
種
會
議
得
說
實
際
需
妾
，

在
不
祇
觸
本
規
範
之
範
圈
內
，
得
另
之
議
事
規
則
施
行
之
。

第
九
十
九
條
永
規
定
事
項
本
規
範
本
規
定
事
項
，
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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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父
民
權
初
步
之
規
定
。

第
一
百
條
施
行
日
期
本
況
且
此
自
公
布
日
起
施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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